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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

案由：113 學年度薦外交換學生甄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有關本系二年級 擬申請於2025秋季班（大三上學期）至日

本交換學生就讀，依規定各系於114年1月31日前辦理初審及繳交推薦學生資料至

國際事務處，俾利進行校內複審作業。 

二、 申請志願：第一志願為日本明治大學建築學系，第二志願為日本熊本大學建築系。 

三、 檢附 同學申請資料如附件（附件 1）。 

決議：  

1. 提醒事項：該生需確認在日本修讀的課程是否符合本校學分認抵規定。請該生於出

國交換前，務必向本校教務處釐清相關規定，以免影響自身權益。 

2. 課程建議：建議該生在日本修讀的建築系課程應盡量與本系課程內容相符，以利後

續學分認抵。 

3. 延畢風險說明：若於日本修課之學分未符合本校認抵規定，可能導致延畢。該生需

自行確認是否決定出國交換。 

4. 餘照案通過，並將此提案決議通知該生。 

參、 臨時動議 

無 

肆、散會（13 時 12 分） 

  




